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簡字第28號

                                   113年10月2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文彥 

訴訟代理人  黃建雄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陳冠丞 

            吳佩樺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爭議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民國112年12

月1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1016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為忝勳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忝勳公司）之勞工保險被保

險人，以其於民國109年5月27日工作時因維修油壓缸搬重物

跌倒受傷，致「下背挫傷、薦骨線性骨折、下背痛」為由

（下稱系爭傷勢），向被告申請並領取109年5月30日至110

年5月6日斷續期間共130日職業傷害傷病給付；原告之後以

同一事故致「下背挫傷、薦骨線性骨折、下背痛、腰椎滑

脫」為由，續向被告申請110年5月7日至110年9月6日斷續期

間共43日職業傷害傷病給付，經被告重新審查，以111年12

月23日保職傷字第11160210510號函（下稱原處分A）核定原

告所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即109年5月27日至110年9月6日斷

續期間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改按普通傷病辦理，自住院不

能工作之第4日即109年5月30日給付至000年0月0日出院止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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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計新臺幣（下同）1,930元，餘所請門診治療期間不予給

付，另原告溢領傷病給付8萬5,887元及核退職災自墊醫療費

用1萬2,086元，應予退還。原告不服，申請審議，經勞動部

以112年4月21日勞動法爭字第1120002303號審定駁回，原告

復提起訴願，經勞動部於112年12月5日以勞動法訴一字第

1120010373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嗣以同一事故申請110年9

月10日至111年5月27日斷續期間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案經被

告審查，以112年1月7日保職簡字第111021F03384號函（下

稱原處分B）核定原告所患仍按普通傷病辦理，續請期間並

未住院治療，不符合勞工保險條例第33條規定，所請傷病給

付不予給付。原告不服，申請審議，經勞動部於112年4月24

日以勞動法爭字第1120004070號爭議審定書審定駁回，原告

再提起訴願，經勞動部於112年12月1日以勞動法訴一字第

1120010162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

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於109年5月27日13時15分許，在忝勳公司之仁武工場以

雙手徒手搬運重量20公斤左右之「油壓缸頭（蓋子）」時，

腰背突然受傷，兩腳隨即下蹲並跌坐在地上。原告雖於109

年5月27日至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下稱寶建醫院）

急診時陳稱：「在家自跌，現尾底痛及右大腿痛」，惟其所

稱「在家自跌」係為避免忝勳公司因原告之職業傷害被勞動

檢查。又忝勳公司人員郭玉雯於111年4月1日在接受勞保局

人員訪談時表示，油壓缸重量極重需賴天車吊運，非人力所

能搬運等語，與原告所稱係因搬運「油壓缸頭」之事實不

符。

　⒉忝勳公司負責人鄭士旭於112年2月20日在接受勞保局人員訪

談時表示：原告於000年0月00日下午1時上班後告知其因109

年5月26日受傷，並未提及109年5月27日有受傷等語。惟其

於109年5月27日僅對鄭士旭表示因其在維修油壓缸頭(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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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受傷，並未表示5月26日有受傷，原告於109年5月26日只

是因在維修鏟車時，因鏟車階梯斷了一截，爬上鏟車時腰背

需要極限彎腰，當天回家後感到腰背極為不適而已，故當天

從未對任何人提到有腰背不適之情形，自不可能在109年5月

27日對鄭士旭表示109年5月26日有受傷，反而未提到109年5

月27日有受傷。又按忝勳公司於111年9月30日勞資爭議調解

時承認原告為職業災害，願給付原告9月份薪資、特休未休

薪資、職業災害補償共計8萬8,000元，有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勞資爭議會議紀錄可稽。嗣原告與忝勳公司簽立和解書，忝

勳公司願意因原告「工作中搬重物不慎受傷」，給付原告15

萬2,000元，有和解書可稽，忝勳公司並向保險公司申請保

險理賠。若原告不是職業災害，忝勳公司為何會願意與原告

和解，並以此為由向保險公司申請保險理賠等語。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爭議審定及原處分A、B均撤銷。

　⒉被告應依原告於109年7月10日起斷續申請，作成准予發給自

109年5月30日起至110年5月6日止共130日之職業傷病給付

85,887元及核退109年5月27日、109年6月3日至110年5月6日

之門診職災自墊醫療費用12,086元之行政處分。

　⒊被告應依原告於110年10月7日起斷續申請，作成准予發給自

110年5月7日起至110年9月6日止共43日之職業傷病給付

29,047元，及自110年9月10日起至111年5月27日止共71日之

職業傷病給付47,961元，與核退110年5月7日起至110年9月6

日之門診職災自墊醫療費用3,570元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按被告辦理勞工保險給付，除就被保險人有無勞工保險條例

所規定之保險事故及保險給付之請領要件做實質審查外，有

關被保險人之傷病是否為其所稱工作中事故，涉及醫理專業

之判斷，尚須審酌相關病歷資料、檢查報告及特約專科醫師

所提供之專業審查意見等，以為審核之依據，非僅憑原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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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得逕為認定。故被告於審核保險給付案件時，除以被保

險人檢附之資料、診斷書等書面資料予以審核外，如有必

要，亦得派員實地訪查瞭解實情、洽調相關就診病歷或徵詢

專科醫師意見，此觀勞工保險條例第28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

第6條第2項規定甚明。

　⒉被告為釐清原告所患傷病是否係其所稱於109年5月27日維修

油壓缸搬重物跌倒事故所致，派員訪查原告及原告之投保單

位忝勳公司，並經被告及勞動部特約專科醫師先後就原告之

就診病歷、相關訪查紀錄等資料，就其有利及不利事項詳予

審查並提具專業醫理見解，咸認原告所患非其所稱109年5月

27日維修油壓缸搬重物跌倒事故所致，且審查意見已敘明醫

理專業判斷之認定理由，是被告經參酌前開醫理見解，核定

原告所患按普通傷病辦理之A處分及B處分，洵屬有據等語。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勞工保險條例

　  ⑴第33條：「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普通疾病住院診療，

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

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普通傷害補助費或普通疾病補助

費。」

　　⑵第34條第1、2項：「(第1項)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

害或職業病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

中者，自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職業傷害補償費或職

業病補償費。職業病種類表如附表一。(第2項)前項因執

行職務而致傷病之審查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⑶第35條：「普通傷害補助費及普通疾病補助費，均按被保

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半數發給，每半個月給付一次，以六

個月為限。但傷病事故前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已滿一年

者，增加給付六個月。」

　　⑷第36條：「職業傷害補償費及職業病補償費，均按被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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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七十發給，每半個月給付一次；

如經過一年尚未痊癒者，其職業傷害或職業病補償費減為

平均月投保薪資之半數，但以一年為限。」

　⒉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

　　第3條第1項：「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者，為職業傷

害。」

　㈡經查:

　⒈原告為忝勳公司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其於109年5月27日20

時52分許，因「下背挫傷、薦骨線性骨折」前往寶建醫院急

診治療，另經大東醫院診斷「下背痛」等情，有寶建醫院診

斷證明書及病歷、大東醫院診斷證明書等在卷可查（見原處

分卷第5至6、45至85頁）；又原告向被告申請並已領取109

年5月30日至110年5月6日斷續期間共130日職業傷害傷病給

付乙節，亦有原告傷病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被告核給職

業傷害傷病給付函文在卷可查（見原處分卷第5至39頁），

兩造對於上開事實也均不爭執，應可認定屬實。再者，經被

告重新審查，以原處分A核定原告所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改

按普通傷病辦理，另原告溢領傷病給付8萬5,887元及核退職

災自墊醫療費用1萬2,086元，應予退還；被告另以原處分B

核定原告自110年9月10日至111年5月27日期間應按普通傷病

辦理，傷病給付不予給付等情，有原處分A、原處分B附卷可

稽（見原處分卷第247至250、261至262頁)，亦可認定為

真。

  ⒉原告所受系爭傷勢無法認定係因原告「維修油壓缸搬重物跌

倒受傷」所致：

　⑴證人張景閎於本院具結證稱：油壓缸頭之重量無法透過人力

獨立搬運，要透過天車，油壓缸蓋與油壓缸頭是可以分離的

等語（見本院卷第193至194頁），核與證人劉璋具結證稱：

單邊舉起油壓缸頭約30公斤，油壓缸蓋之重量約6至10公斤

等語（見本院卷第198頁），大致相符，足認油壓缸頭之重

量無法由人力獨立搬運，且油壓缸蓋與油壓缸頭係可分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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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重量不能同等看待。但查，原告於111年4月1日被告

高雄市第二辦事處業務訪查時陳稱：其於109年5月27日13時

15分許，在忝勳公司以雙手搬運重量「大約3、40公斤左右

的油壓缸頭」時，腰背突然受傷，受傷當時我兩腳隨即下蹲

並跌坐在地上等語，此有業務訪查紀錄在卷可查（見原處分

卷第115頁）。惟原告於起訴時改稱其係以雙手搬運重量

「20公斤左右之油壓缸頭（蓋子）」（見本院卷第17頁），

又於113年8月7日本院言詞辯論時主張證人張景閎從其手中

接過「油壓缸蓋」（見本院卷第194頁）；是原告所搬運之

物品究竟為「油壓缸頭」或「油壓缸頭（蓋子）」，前後顯

有不同，且重量更有「3、40公斤」或「20公斤」之差異，

原告上開陳述前後不一，已難採信。況原告於109年5月27日

前往寶建醫院急診時，入院主訴：今日下午在家自跌現尾底

痛及右大腿痛，有急診護理評估單可查（見原處分卷第47

頁)，更與其申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時之主張不同，故原告

主張其係因「維修油壓缸搬重物跌倒受傷」等語，實難採

信。

　⑵原告雖主張其於109年5月27日至寶建醫院急診時陳稱「在家

自跌」係為避免忝勳公司因其職業傷害被勞動檢查等語。然

查，病患就診時為使醫生正確診斷病情，實無謊稱受傷原因

之理；而原告如確實係於工作中受傷，即可請領勞工保險職

業傷害傷病給付，原告謊稱受傷原因係在家自行跌倒，反而

可能導致其無法申請勞保給付，衡情亦無必要。況醫療機構

於111年5月1日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施行前，並無應

為職業災害通報之規定（見本院卷第221至222頁），故原告

縱誠實告知醫生受傷之原因，亦無致忝勳公司被勞動檢查之

可能，原告自無因此謊稱受傷原因之必要。至忝勳公司負責

人雖曾向證人劉璋說如果沒有參加勞健保，於發生工安事故

時，不要對外說明，但此係個別勞工因自身因素不參加勞健

保之故，並非就忝勳公司對其他員工之強制要求乙事，亦據

證人劉璋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95至197頁），是忝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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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要求員工於工安事故時不得對外說明應可認定。是原告陳

稱為避免忝勳公司因其職業傷害被勞動檢查方稱在家自跌等

語，不僅有害其申請勞保給付，也無益於忝勳公司，原告此

部分主張顯與常理不符，無法採納。

　⑶原告另主張忝勳公司於勞資爭議調解時承認原告為職業災害

並已簽立協議書等語。惟查，忝勳公司雖與原告於111年1月

14日簽立協議書載明因原告於109年5月27日於工作過程中跌

倒導致身體受傷事件達成協議等語（見本院卷第139頁），

另於111年9月30日勞資爭議調解後簽訂和解書載明原告因工

作中搬重物不慎受傷等語（見本院卷第19、67頁）。然忝勳

公司勞保經辦人郭玉雯於111年4月1日被告高雄市第二辦事

處業務訪查時陳稱：原告於109年5月27日來上班時，向公司

稱他在前一天（5月26日）沿鏟車階梯爬上鏟車要從事保養

工作時，疑似腰部扭傷，所以當天（000年0月00日下午）可

能要請假，當時公司問他為何受傷當時未告知公司，他回答

因為覺得並無大礙所以沒有告知，但回到家後才感到會痛；

原告所說的「搬運重物」或「跌倒」，公司並沒有任何人目

擊，無人知曉。況且油壓缸重量極重，需賴天車吊運，非以

人力所能搬運，原告自述的事故當時，公司員工無人目擊，

監視器螢幕畫面因事隔已久，已無法顯現，事故發生當時，

原告並沒有立即通報公司主管等語，有業務訪查紀錄在卷可

證（見原處分卷第89至90頁）。而忝勳公司負責人鄭士旭於

112年2月20日仍向被告表示：原告於109年5月27日13時上班

後，向其表示因109年5月26日受傷故需請假回家，並未提及

當時有受傷，且當時有詢問與原告共同工作者4人（包含證

人張景閎），均不知有原告所稱於109年5月26日受傷之情事

等語，此有被告機關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查（見原處分卷第

277頁）。從而，依郭玉雯、鄭士旭上開陳述，係否認原告

所受系爭傷勢係在忝勳公司工作所致，則上開原告與忝勳公

司簽訂之協議書或和解書雖載有原告於109年5月27日因工作

受傷等內容，但是否係雙方為達成和解或協議而相互退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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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並非無疑，自難以上開原告與忝勳公司簽訂之協議書

或和解書認定原告所受系爭傷勢係因工作所致乙事屬實。

　⑷寶建醫院113年7月19日函雖記載:「病人黃文彥診斷『下背

挫傷、薦骨線性骨折』有可能係因急性原因所造成，『腰椎

滑脫』則無法判斷。病人之病症亦有可能係因從事『負重』

工作所造成。」（見本院卷第179頁)，但無法證明原告系爭

傷勢係因在忝勳公司內工作之原因所造成，是寶建醫院上開

函文，尚無從引為有利原告認定之依據，附此說明。

　⒊綜上，原告所受系爭傷勢無法認定係因任職忝勳公司工作時

所受職業傷害，故原告請求被告應依原告之申請，作成准予

核付職業傷病給付及門診職災自墊醫療費用之行政處分，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且原處分A、B並無違法，爭議審定、訴

願決定遞予維持，核無不合，原告附帶訴請撤銷，亦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㈢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併予敘明。

五、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法　官 李明鴻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

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

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

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3,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吳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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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簡字第28號
                                   113年10月2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文彥  
訴訟代理人  黃建雄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陳冠丞  
            吳佩樺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爭議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民國112年12月1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1016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為忝勳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忝勳公司）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以其於民國109年5月27日工作時因維修油壓缸搬重物跌倒受傷，致「下背挫傷、薦骨線性骨折、下背痛」為由（下稱系爭傷勢），向被告申請並領取109年5月30日至110年5月6日斷續期間共130日職業傷害傷病給付；原告之後以同一事故致「下背挫傷、薦骨線性骨折、下背痛、腰椎滑脫」為由，續向被告申請110年5月7日至110年9月6日斷續期間共43日職業傷害傷病給付，經被告重新審查，以111年12月23日保職傷字第11160210510號函（下稱原處分A）核定原告所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即109年5月27日至110年9月6日斷續期間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改按普通傷病辦理，自住院不能工作之第4日即109年5月30日給付至000年0月0日出院止共4日計新臺幣（下同）1,930元，餘所請門診治療期間不予給付，另原告溢領傷病給付8萬5,887元及核退職災自墊醫療費用1萬2,086元，應予退還。原告不服，申請審議，經勞動部以112年4月21日勞動法爭字第1120002303號審定駁回，原告復提起訴願，經勞動部於112年12月5日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10373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嗣以同一事故申請110年9月10日至111年5月27日斷續期間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案經被告審查，以112年1月7日保職簡字第111021F03384號函（下稱原處分B）核定原告所患仍按普通傷病辦理，續請期間並未住院治療，不符合勞工保險條例第33條規定，所請傷病給付不予給付。原告不服，申請審議，經勞動部於112年4月24日以勞動法爭字第1120004070號爭議審定書審定駁回，原告再提起訴願，經勞動部於112年12月1日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10162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於109年5月27日13時15分許，在忝勳公司之仁武工場以雙手徒手搬運重量20公斤左右之「油壓缸頭（蓋子）」時，腰背突然受傷，兩腳隨即下蹲並跌坐在地上。原告雖於109年5月27日至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下稱寶建醫院）急診時陳稱：「在家自跌，現尾底痛及右大腿痛」，惟其所稱「在家自跌」係為避免忝勳公司因原告之職業傷害被勞動檢查。又忝勳公司人員郭玉雯於111年4月1日在接受勞保局人員訪談時表示，油壓缸重量極重需賴天車吊運，非人力所能搬運等語，與原告所稱係因搬運「油壓缸頭」之事實不符。
　⒉忝勳公司負責人鄭士旭於112年2月20日在接受勞保局人員訪談時表示：原告於000年0月00日下午1時上班後告知其因109年5月26日受傷，並未提及109年5月27日有受傷等語。惟其於109年5月27日僅對鄭士旭表示因其在維修油壓缸頭(蓋子)時受傷，並未表示5月26日有受傷，原告於109年5月26日只是因在維修鏟車時，因鏟車階梯斷了一截，爬上鏟車時腰背需要極限彎腰，當天回家後感到腰背極為不適而已，故當天從未對任何人提到有腰背不適之情形，自不可能在109年5月27日對鄭士旭表示109年5月26日有受傷，反而未提到109年5月27日有受傷。又按忝勳公司於111年9月30日勞資爭議調解時承認原告為職業災害，願給付原告9月份薪資、特休未休薪資、職業災害補償共計8萬8,000元，有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會議紀錄可稽。嗣原告與忝勳公司簽立和解書，忝勳公司願意因原告「工作中搬重物不慎受傷」，給付原告15萬2,000元，有和解書可稽，忝勳公司並向保險公司申請保險理賠。若原告不是職業災害，忝勳公司為何會願意與原告和解，並以此為由向保險公司申請保險理賠等語。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爭議審定及原處分A、B均撤銷。
　⒉被告應依原告於109年7月10日起斷續申請，作成准予發給自109年5月30日起至110年5月6日止共130日之職業傷病給付85,887元及核退109年5月27日、109年6月3日至110年5月6日之門診職災自墊醫療費用12,086元之行政處分。
　⒊被告應依原告於110年10月7日起斷續申請，作成准予發給自110年5月7日起至110年9月6日止共43日之職業傷病給付29,047元，及自110年9月10日起至111年5月27日止共71日之職業傷病給付47,961元，與核退110年5月7日起至110年9月6日之門診職災自墊醫療費用3,570元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按被告辦理勞工保險給付，除就被保險人有無勞工保險條例所規定之保險事故及保險給付之請領要件做實質審查外，有關被保險人之傷病是否為其所稱工作中事故，涉及醫理專業之判斷，尚須審酌相關病歷資料、檢查報告及特約專科醫師所提供之專業審查意見等，以為審核之依據，非僅憑原告之主張得逕為認定。故被告於審核保險給付案件時，除以被保險人檢附之資料、診斷書等書面資料予以審核外，如有必要，亦得派員實地訪查瞭解實情、洽調相關就診病歷或徵詢專科醫師意見，此觀勞工保險條例第28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第2項規定甚明。
　⒉被告為釐清原告所患傷病是否係其所稱於109年5月27日維修油壓缸搬重物跌倒事故所致，派員訪查原告及原告之投保單位忝勳公司，並經被告及勞動部特約專科醫師先後就原告之就診病歷、相關訪查紀錄等資料，就其有利及不利事項詳予審查並提具專業醫理見解，咸認原告所患非其所稱109年5月27日維修油壓缸搬重物跌倒事故所致，且審查意見已敘明醫理專業判斷之認定理由，是被告經參酌前開醫理見解，核定原告所患按普通傷病辦理之A處分及B處分，洵屬有據等語。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勞工保險條例
　  ⑴第33條：「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普通疾病住院診療，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普通傷害補助費或普通疾病補助費。」
　　⑵第34條第1、2項：「(第1項)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職業傷害補償費或職業病補償費。職業病種類表如附表一。(第2項)前項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之審查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⑶第35條：「普通傷害補助費及普通疾病補助費，均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半數發給，每半個月給付一次，以六個月為限。但傷病事故前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已滿一年者，增加給付六個月。」
　　⑷第36條：「職業傷害補償費及職業病補償費，均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七十發給，每半個月給付一次；如經過一年尚未痊癒者，其職業傷害或職業病補償費減為平均月投保薪資之半數，但以一年為限。」
　⒉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
　　第3條第1項：「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者，為職業傷害。」
　㈡經查:
　⒈原告為忝勳公司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其於109年5月27日20時52分許，因「下背挫傷、薦骨線性骨折」前往寶建醫院急診治療，另經大東醫院診斷「下背痛」等情，有寶建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歷、大東醫院診斷證明書等在卷可查（見原處分卷第5至6、45至85頁）；又原告向被告申請並已領取109年5月30日至110年5月6日斷續期間共130日職業傷害傷病給付乙節，亦有原告傷病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被告核給職業傷害傷病給付函文在卷可查（見原處分卷第5至39頁），兩造對於上開事實也均不爭執，應可認定屬實。再者，經被告重新審查，以原處分A核定原告所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改按普通傷病辦理，另原告溢領傷病給付8萬5,887元及核退職災自墊醫療費用1萬2,086元，應予退還；被告另以原處分B核定原告自110年9月10日至111年5月27日期間應按普通傷病辦理，傷病給付不予給付等情，有原處分A、原處分B附卷可稽（見原處分卷第247至250、261至262頁)，亦可認定為真。
  ⒉原告所受系爭傷勢無法認定係因原告「維修油壓缸搬重物跌倒受傷」所致：
　⑴證人張景閎於本院具結證稱：油壓缸頭之重量無法透過人力獨立搬運，要透過天車，油壓缸蓋與油壓缸頭是可以分離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93至194頁），核與證人劉璋具結證稱：單邊舉起油壓缸頭約30公斤，油壓缸蓋之重量約6至10公斤等語（見本院卷第198頁），大致相符，足認油壓缸頭之重量無法由人力獨立搬運，且油壓缸蓋與油壓缸頭係可分離之部件，重量不能同等看待。但查，原告於111年4月1日被告高雄市第二辦事處業務訪查時陳稱：其於109年5月27日13時15分許，在忝勳公司以雙手搬運重量「大約3、40公斤左右的油壓缸頭」時，腰背突然受傷，受傷當時我兩腳隨即下蹲並跌坐在地上等語，此有業務訪查紀錄在卷可查（見原處分卷第115頁）。惟原告於起訴時改稱其係以雙手搬運重量「20公斤左右之油壓缸頭（蓋子）」（見本院卷第17頁），又於113年8月7日本院言詞辯論時主張證人張景閎從其手中接過「油壓缸蓋」（見本院卷第194頁）；是原告所搬運之物品究竟為「油壓缸頭」或「油壓缸頭（蓋子）」，前後顯有不同，且重量更有「3、40公斤」或「20公斤」之差異，原告上開陳述前後不一，已難採信。況原告於109年5月27日前往寶建醫院急診時，入院主訴：今日下午在家自跌現尾底痛及右大腿痛，有急診護理評估單可查（見原處分卷第47頁)，更與其申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時之主張不同，故原告主張其係因「維修油壓缸搬重物跌倒受傷」等語，實難採信。
　⑵原告雖主張其於109年5月27日至寶建醫院急診時陳稱「在家自跌」係為避免忝勳公司因其職業傷害被勞動檢查等語。然查，病患就診時為使醫生正確診斷病情，實無謊稱受傷原因之理；而原告如確實係於工作中受傷，即可請領勞工保險職業傷害傷病給付，原告謊稱受傷原因係在家自行跌倒，反而可能導致其無法申請勞保給付，衡情亦無必要。況醫療機構於111年5月1日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施行前，並無應為職業災害通報之規定（見本院卷第221至222頁），故原告縱誠實告知醫生受傷之原因，亦無致忝勳公司被勞動檢查之可能，原告自無因此謊稱受傷原因之必要。至忝勳公司負責人雖曾向證人劉璋說如果沒有參加勞健保，於發生工安事故時，不要對外說明，但此係個別勞工因自身因素不參加勞健保之故，並非就忝勳公司對其他員工之強制要求乙事，亦據證人劉璋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95至197頁），是忝勳公司未要求員工於工安事故時不得對外說明應可認定。是原告陳稱為避免忝勳公司因其職業傷害被勞動檢查方稱在家自跌等語，不僅有害其申請勞保給付，也無益於忝勳公司，原告此部分主張顯與常理不符，無法採納。
　⑶原告另主張忝勳公司於勞資爭議調解時承認原告為職業災害並已簽立協議書等語。惟查，忝勳公司雖與原告於111年1月14日簽立協議書載明因原告於109年5月27日於工作過程中跌倒導致身體受傷事件達成協議等語（見本院卷第139頁），另於111年9月30日勞資爭議調解後簽訂和解書載明原告因工作中搬重物不慎受傷等語（見本院卷第19、67頁）。然忝勳公司勞保經辦人郭玉雯於111年4月1日被告高雄市第二辦事處業務訪查時陳稱：原告於109年5月27日來上班時，向公司稱他在前一天（5月26日）沿鏟車階梯爬上鏟車要從事保養工作時，疑似腰部扭傷，所以當天（000年0月00日下午）可能要請假，當時公司問他為何受傷當時未告知公司，他回答因為覺得並無大礙所以沒有告知，但回到家後才感到會痛；原告所說的「搬運重物」或「跌倒」，公司並沒有任何人目擊，無人知曉。況且油壓缸重量極重，需賴天車吊運，非以人力所能搬運，原告自述的事故當時，公司員工無人目擊，監視器螢幕畫面因事隔已久，已無法顯現，事故發生當時，原告並沒有立即通報公司主管等語，有業務訪查紀錄在卷可證（見原處分卷第89至90頁）。而忝勳公司負責人鄭士旭於112年2月20日仍向被告表示：原告於109年5月27日13時上班後，向其表示因109年5月26日受傷故需請假回家，並未提及當時有受傷，且當時有詢問與原告共同工作者4人（包含證人張景閎），均不知有原告所稱於109年5月26日受傷之情事等語，此有被告機關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查（見原處分卷第277頁）。從而，依郭玉雯、鄭士旭上開陳述，係否認原告所受系爭傷勢係在忝勳公司工作所致，則上開原告與忝勳公司簽訂之協議書或和解書雖載有原告於109年5月27日因工作受傷等內容，但是否係雙方為達成和解或協議而相互退讓之結果，並非無疑，自難以上開原告與忝勳公司簽訂之協議書或和解書認定原告所受系爭傷勢係因工作所致乙事屬實。
　⑷寶建醫院113年7月19日函雖記載:「病人黃文彥診斷『下背挫傷、薦骨線性骨折』有可能係因急性原因所造成，『腰椎滑脫』則無法判斷。病人之病症亦有可能係因從事『負重』工作所造成。」（見本院卷第179頁)，但無法證明原告系爭傷勢係因在忝勳公司內工作之原因所造成，是寶建醫院上開函文，尚無從引為有利原告認定之依據，附此說明。
　⒊綜上，原告所受系爭傷勢無法認定係因任職忝勳公司工作時所受職業傷害，故原告請求被告應依原告之申請，作成准予核付職業傷病給付及門診職災自墊醫療費用之行政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且原處分A、B並無違法，爭議審定、訴願決定遞予維持，核無不合，原告附帶訴請撤銷，亦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併予敘明。
五、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法　官 李明鴻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3,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吳  天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簡字第28號
                                   113年10月2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文彥  
訴訟代理人  黃建雄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陳冠丞  
            吳佩樺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爭議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民國112年12
月1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1016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為忝勳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忝勳公司）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以其於民國109年5月27日工作時因維修油壓缸搬重物跌倒受傷，致「下背挫傷、薦骨線性骨折、下背痛」為由（下稱系爭傷勢），向被告申請並領取109年5月30日至110年5月6日斷續期間共130日職業傷害傷病給付；原告之後以同一事故致「下背挫傷、薦骨線性骨折、下背痛、腰椎滑脫」為由，續向被告申請110年5月7日至110年9月6日斷續期間共43日職業傷害傷病給付，經被告重新審查，以111年12月23日保職傷字第11160210510號函（下稱原處分A）核定原告所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即109年5月27日至110年9月6日斷續期間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改按普通傷病辦理，自住院不能工作之第4日即109年5月30日給付至000年0月0日出院止共4日計新臺幣（下同）1,930元，餘所請門診治療期間不予給付，另原告溢領傷病給付8萬5,887元及核退職災自墊醫療費用1萬2,086元，應予退還。原告不服，申請審議，經勞動部以112年4月21日勞動法爭字第1120002303號審定駁回，原告復提起訴願，經勞動部於112年12月5日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10373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嗣以同一事故申請110年9月10日至111年5月27日斷續期間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案經被告審查，以112年1月7日保職簡字第111021F03384號函（下稱原處分B）核定原告所患仍按普通傷病辦理，續請期間並未住院治療，不符合勞工保險條例第33條規定，所請傷病給付不予給付。原告不服，申請審議，經勞動部於112年4月24日以勞動法爭字第1120004070號爭議審定書審定駁回，原告再提起訴願，經勞動部於112年12月1日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10162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於109年5月27日13時15分許，在忝勳公司之仁武工場以
    雙手徒手搬運重量20公斤左右之「油壓缸頭（蓋子）」時，
    腰背突然受傷，兩腳隨即下蹲並跌坐在地上。原告雖於109
    年5月27日至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下稱寶建醫院）
    急診時陳稱：「在家自跌，現尾底痛及右大腿痛」，惟其所
    稱「在家自跌」係為避免忝勳公司因原告之職業傷害被勞動
    檢查。又忝勳公司人員郭玉雯於111年4月1日在接受勞保局
    人員訪談時表示，油壓缸重量極重需賴天車吊運，非人力所
    能搬運等語，與原告所稱係因搬運「油壓缸頭」之事實不符
    。
　⒉忝勳公司負責人鄭士旭於112年2月20日在接受勞保局人員訪
    談時表示：原告於000年0月00日下午1時上班後告知其因109
    年5月26日受傷，並未提及109年5月27日有受傷等語。惟其
    於109年5月27日僅對鄭士旭表示因其在維修油壓缸頭(蓋子)
    時受傷，並未表示5月26日有受傷，原告於109年5月26日只
    是因在維修鏟車時，因鏟車階梯斷了一截，爬上鏟車時腰背
    需要極限彎腰，當天回家後感到腰背極為不適而已，故當天
    從未對任何人提到有腰背不適之情形，自不可能在109年5月
    27日對鄭士旭表示109年5月26日有受傷，反而未提到109年5
    月27日有受傷。又按忝勳公司於111年9月30日勞資爭議調解
    時承認原告為職業災害，願給付原告9月份薪資、特休未休
    薪資、職業災害補償共計8萬8,000元，有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勞資爭議會議紀錄可稽。嗣原告與忝勳公司簽立和解書，忝
    勳公司願意因原告「工作中搬重物不慎受傷」，給付原告15
    萬2,000元，有和解書可稽，忝勳公司並向保險公司申請保
    險理賠。若原告不是職業災害，忝勳公司為何會願意與原告
    和解，並以此為由向保險公司申請保險理賠等語。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爭議審定及原處分A、B均撤銷。
　⒉被告應依原告於109年7月10日起斷續申請，作成准予發給自1
    09年5月30日起至110年5月6日止共130日之職業傷病給付85,
    887元及核退109年5月27日、109年6月3日至110年5月6日之
    門診職災自墊醫療費用12,086元之行政處分。
　⒊被告應依原告於110年10月7日起斷續申請，作成准予發給自1
    10年5月7日起至110年9月6日止共43日之職業傷病給付29,04
    7元，及自110年9月10日起至111年5月27日止共71日之職業
    傷病給付47,961元，與核退110年5月7日起至110年9月6日之
    門診職災自墊醫療費用3,570元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按被告辦理勞工保險給付，除就被保險人有無勞工保險條例
    所規定之保險事故及保險給付之請領要件做實質審查外，有
    關被保險人之傷病是否為其所稱工作中事故，涉及醫理專業
    之判斷，尚須審酌相關病歷資料、檢查報告及特約專科醫師
    所提供之專業審查意見等，以為審核之依據，非僅憑原告之
    主張得逕為認定。故被告於審核保險給付案件時，除以被保
    險人檢附之資料、診斷書等書面資料予以審核外，如有必要
    ，亦得派員實地訪查瞭解實情、洽調相關就診病歷或徵詢專
    科醫師意見，此觀勞工保險條例第28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6條第2項規定甚明。
　⒉被告為釐清原告所患傷病是否係其所稱於109年5月27日維修
    油壓缸搬重物跌倒事故所致，派員訪查原告及原告之投保單
    位忝勳公司，並經被告及勞動部特約專科醫師先後就原告之
    就診病歷、相關訪查紀錄等資料，就其有利及不利事項詳予
    審查並提具專業醫理見解，咸認原告所患非其所稱109年5月
    27日維修油壓缸搬重物跌倒事故所致，且審查意見已敘明醫
    理專業判斷之認定理由，是被告經參酌前開醫理見解，核定
    原告所患按普通傷病辦理之A處分及B處分，洵屬有據等語。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勞工保險條例
　  ⑴第33條：「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普通疾病住院診療，
      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
      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普通傷害補助費或普通疾病補助
      費。」
　　⑵第34條第1、2項：「(第1項)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
      或職業病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
      者，自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職業傷害補償費或職業
      病補償費。職業病種類表如附表一。(第2項)前項因執行
      職務而致傷病之審查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⑶第35條：「普通傷害補助費及普通疾病補助費，均按被保
      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半數發給，每半個月給付一次，以六
      個月為限。但傷病事故前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已滿一年者
      ，增加給付六個月。」
　　⑷第36條：「職業傷害補償費及職業病補償費，均按被保險
      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七十發給，每半個月給付一次；
      如經過一年尚未痊癒者，其職業傷害或職業病補償費減為
      平均月投保薪資之半數，但以一年為限。」
　⒉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
　　第3條第1項：「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者，為職業傷
    害。」
　㈡經查:
　⒈原告為忝勳公司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其於109年5月27日20時52分許，因「下背挫傷、薦骨線性骨折」前往寶建醫院急診治療，另經大東醫院診斷「下背痛」等情，有寶建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歷、大東醫院診斷證明書等在卷可查（見原處分卷第5至6、45至85頁）；又原告向被告申請並已領取109年5月30日至110年5月6日斷續期間共130日職業傷害傷病給付乙節，亦有原告傷病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被告核給職業傷害傷病給付函文在卷可查（見原處分卷第5至39頁），兩造對於上開事實也均不爭執，應可認定屬實。再者，經被告重新審查，以原處分A核定原告所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改按普通傷病辦理，另原告溢領傷病給付8萬5,887元及核退職災自墊醫療費用1萬2,086元，應予退還；被告另以原處分B核定原告自110年9月10日至111年5月27日期間應按普通傷病辦理，傷病給付不予給付等情，有原處分A、原處分B附卷可稽（見原處分卷第247至250、261至262頁)，亦可認定為真。
  ⒉原告所受系爭傷勢無法認定係因原告「維修油壓缸搬重物跌
    倒受傷」所致：
　⑴證人張景閎於本院具結證稱：油壓缸頭之重量無法透過人力
    獨立搬運，要透過天車，油壓缸蓋與油壓缸頭是可以分離的
    等語（見本院卷第193至194頁），核與證人劉璋具結證稱：
    單邊舉起油壓缸頭約30公斤，油壓缸蓋之重量約6至10公斤
    等語（見本院卷第198頁），大致相符，足認油壓缸頭之重
    量無法由人力獨立搬運，且油壓缸蓋與油壓缸頭係可分離之
    部件，重量不能同等看待。但查，原告於111年4月1日被告
    高雄市第二辦事處業務訪查時陳稱：其於109年5月27日13時
    15分許，在忝勳公司以雙手搬運重量「大約3、40公斤左右
    的油壓缸頭」時，腰背突然受傷，受傷當時我兩腳隨即下蹲
    並跌坐在地上等語，此有業務訪查紀錄在卷可查（見原處分
    卷第115頁）。惟原告於起訴時改稱其係以雙手搬運重量「2
    0公斤左右之油壓缸頭（蓋子）」（見本院卷第17頁），又
    於113年8月7日本院言詞辯論時主張證人張景閎從其手中接
    過「油壓缸蓋」（見本院卷第194頁）；是原告所搬運之物
    品究竟為「油壓缸頭」或「油壓缸頭（蓋子）」，前後顯有
    不同，且重量更有「3、40公斤」或「20公斤」之差異，原
    告上開陳述前後不一，已難採信。況原告於109年5月27日前
    往寶建醫院急診時，入院主訴：今日下午在家自跌現尾底痛
    及右大腿痛，有急診護理評估單可查（見原處分卷第47頁)
    ，更與其申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時之主張不同，故原告主張
    其係因「維修油壓缸搬重物跌倒受傷」等語，實難採信。
　⑵原告雖主張其於109年5月27日至寶建醫院急診時陳稱「在家
    自跌」係為避免忝勳公司因其職業傷害被勞動檢查等語。然
    查，病患就診時為使醫生正確診斷病情，實無謊稱受傷原因
    之理；而原告如確實係於工作中受傷，即可請領勞工保險職
    業傷害傷病給付，原告謊稱受傷原因係在家自行跌倒，反而
    可能導致其無法申請勞保給付，衡情亦無必要。況醫療機構
    於111年5月1日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施行前，並無應
    為職業災害通報之規定（見本院卷第221至222頁），故原告
    縱誠實告知醫生受傷之原因，亦無致忝勳公司被勞動檢查之
    可能，原告自無因此謊稱受傷原因之必要。至忝勳公司負責
    人雖曾向證人劉璋說如果沒有參加勞健保，於發生工安事故
    時，不要對外說明，但此係個別勞工因自身因素不參加勞健
    保之故，並非就忝勳公司對其他員工之強制要求乙事，亦據
    證人劉璋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95至197頁），是忝勳公司
    未要求員工於工安事故時不得對外說明應可認定。是原告陳
    稱為避免忝勳公司因其職業傷害被勞動檢查方稱在家自跌等
    語，不僅有害其申請勞保給付，也無益於忝勳公司，原告此
    部分主張顯與常理不符，無法採納。
　⑶原告另主張忝勳公司於勞資爭議調解時承認原告為職業災害
    並已簽立協議書等語。惟查，忝勳公司雖與原告於111年1月
    14日簽立協議書載明因原告於109年5月27日於工作過程中跌
    倒導致身體受傷事件達成協議等語（見本院卷第139頁），
    另於111年9月30日勞資爭議調解後簽訂和解書載明原告因工
    作中搬重物不慎受傷等語（見本院卷第19、67頁）。然忝勳
    公司勞保經辦人郭玉雯於111年4月1日被告高雄市第二辦事
    處業務訪查時陳稱：原告於109年5月27日來上班時，向公司
    稱他在前一天（5月26日）沿鏟車階梯爬上鏟車要從事保養
    工作時，疑似腰部扭傷，所以當天（000年0月00日下午）可
    能要請假，當時公司問他為何受傷當時未告知公司，他回答
    因為覺得並無大礙所以沒有告知，但回到家後才感到會痛；
    原告所說的「搬運重物」或「跌倒」，公司並沒有任何人目
    擊，無人知曉。況且油壓缸重量極重，需賴天車吊運，非以
    人力所能搬運，原告自述的事故當時，公司員工無人目擊，
    監視器螢幕畫面因事隔已久，已無法顯現，事故發生當時，
    原告並沒有立即通報公司主管等語，有業務訪查紀錄在卷可
    證（見原處分卷第89至90頁）。而忝勳公司負責人鄭士旭於
    112年2月20日仍向被告表示：原告於109年5月27日13時上班
    後，向其表示因109年5月26日受傷故需請假回家，並未提及
    當時有受傷，且當時有詢問與原告共同工作者4人（包含證
    人張景閎），均不知有原告所稱於109年5月26日受傷之情事
    等語，此有被告機關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查（見原處分卷第
    277頁）。從而，依郭玉雯、鄭士旭上開陳述，係否認原告
    所受系爭傷勢係在忝勳公司工作所致，則上開原告與忝勳公
    司簽訂之協議書或和解書雖載有原告於109年5月27日因工作
    受傷等內容，但是否係雙方為達成和解或協議而相互退讓之
    結果，並非無疑，自難以上開原告與忝勳公司簽訂之協議書
    或和解書認定原告所受系爭傷勢係因工作所致乙事屬實。
　⑷寶建醫院113年7月19日函雖記載:「病人黃文彥診斷『下背挫
    傷、薦骨線性骨折』有可能係因急性原因所造成，『腰椎滑脫
    』則無法判斷。病人之病症亦有可能係因從事『負重』工作所
    造成。」（見本院卷第179頁)，但無法證明原告系爭傷勢係
    因在忝勳公司內工作之原因所造成，是寶建醫院上開函文，
    尚無從引為有利原告認定之依據，附此說明。
　⒊綜上，原告所受系爭傷勢無法認定係因任職忝勳公司工作時所受職業傷害，故原告請求被告應依原告之申請，作成准予核付職業傷病給付及門診職災自墊醫療費用之行政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且原處分A、B並無違法，爭議審定、訴願決定遞予維持，核無不合，原告附帶訴請撤銷，亦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併予敘明。
五、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法　官 李明鴻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
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
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
），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3,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吳  天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簡字第28號
                                   113年10月2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文彥  
訴訟代理人  黃建雄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陳冠丞  
            吳佩樺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爭議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民國112年12月1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1016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為忝勳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忝勳公司）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以其於民國109年5月27日工作時因維修油壓缸搬重物跌倒受傷，致「下背挫傷、薦骨線性骨折、下背痛」為由（下稱系爭傷勢），向被告申請並領取109年5月30日至110年5月6日斷續期間共130日職業傷害傷病給付；原告之後以同一事故致「下背挫傷、薦骨線性骨折、下背痛、腰椎滑脫」為由，續向被告申請110年5月7日至110年9月6日斷續期間共43日職業傷害傷病給付，經被告重新審查，以111年12月23日保職傷字第11160210510號函（下稱原處分A）核定原告所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即109年5月27日至110年9月6日斷續期間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改按普通傷病辦理，自住院不能工作之第4日即109年5月30日給付至000年0月0日出院止共4日計新臺幣（下同）1,930元，餘所請門診治療期間不予給付，另原告溢領傷病給付8萬5,887元及核退職災自墊醫療費用1萬2,086元，應予退還。原告不服，申請審議，經勞動部以112年4月21日勞動法爭字第1120002303號審定駁回，原告復提起訴願，經勞動部於112年12月5日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10373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嗣以同一事故申請110年9月10日至111年5月27日斷續期間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案經被告審查，以112年1月7日保職簡字第111021F03384號函（下稱原處分B）核定原告所患仍按普通傷病辦理，續請期間並未住院治療，不符合勞工保險條例第33條規定，所請傷病給付不予給付。原告不服，申請審議，經勞動部於112年4月24日以勞動法爭字第1120004070號爭議審定書審定駁回，原告再提起訴願，經勞動部於112年12月1日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10162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於109年5月27日13時15分許，在忝勳公司之仁武工場以雙手徒手搬運重量20公斤左右之「油壓缸頭（蓋子）」時，腰背突然受傷，兩腳隨即下蹲並跌坐在地上。原告雖於109年5月27日至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下稱寶建醫院）急診時陳稱：「在家自跌，現尾底痛及右大腿痛」，惟其所稱「在家自跌」係為避免忝勳公司因原告之職業傷害被勞動檢查。又忝勳公司人員郭玉雯於111年4月1日在接受勞保局人員訪談時表示，油壓缸重量極重需賴天車吊運，非人力所能搬運等語，與原告所稱係因搬運「油壓缸頭」之事實不符。
　⒉忝勳公司負責人鄭士旭於112年2月20日在接受勞保局人員訪談時表示：原告於000年0月00日下午1時上班後告知其因109年5月26日受傷，並未提及109年5月27日有受傷等語。惟其於109年5月27日僅對鄭士旭表示因其在維修油壓缸頭(蓋子)時受傷，並未表示5月26日有受傷，原告於109年5月26日只是因在維修鏟車時，因鏟車階梯斷了一截，爬上鏟車時腰背需要極限彎腰，當天回家後感到腰背極為不適而已，故當天從未對任何人提到有腰背不適之情形，自不可能在109年5月27日對鄭士旭表示109年5月26日有受傷，反而未提到109年5月27日有受傷。又按忝勳公司於111年9月30日勞資爭議調解時承認原告為職業災害，願給付原告9月份薪資、特休未休薪資、職業災害補償共計8萬8,000元，有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會議紀錄可稽。嗣原告與忝勳公司簽立和解書，忝勳公司願意因原告「工作中搬重物不慎受傷」，給付原告15萬2,000元，有和解書可稽，忝勳公司並向保險公司申請保險理賠。若原告不是職業災害，忝勳公司為何會願意與原告和解，並以此為由向保險公司申請保險理賠等語。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爭議審定及原處分A、B均撤銷。
　⒉被告應依原告於109年7月10日起斷續申請，作成准予發給自109年5月30日起至110年5月6日止共130日之職業傷病給付85,887元及核退109年5月27日、109年6月3日至110年5月6日之門診職災自墊醫療費用12,086元之行政處分。
　⒊被告應依原告於110年10月7日起斷續申請，作成准予發給自110年5月7日起至110年9月6日止共43日之職業傷病給付29,047元，及自110年9月10日起至111年5月27日止共71日之職業傷病給付47,961元，與核退110年5月7日起至110年9月6日之門診職災自墊醫療費用3,570元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按被告辦理勞工保險給付，除就被保險人有無勞工保險條例所規定之保險事故及保險給付之請領要件做實質審查外，有關被保險人之傷病是否為其所稱工作中事故，涉及醫理專業之判斷，尚須審酌相關病歷資料、檢查報告及特約專科醫師所提供之專業審查意見等，以為審核之依據，非僅憑原告之主張得逕為認定。故被告於審核保險給付案件時，除以被保險人檢附之資料、診斷書等書面資料予以審核外，如有必要，亦得派員實地訪查瞭解實情、洽調相關就診病歷或徵詢專科醫師意見，此觀勞工保險條例第28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第2項規定甚明。
　⒉被告為釐清原告所患傷病是否係其所稱於109年5月27日維修油壓缸搬重物跌倒事故所致，派員訪查原告及原告之投保單位忝勳公司，並經被告及勞動部特約專科醫師先後就原告之就診病歷、相關訪查紀錄等資料，就其有利及不利事項詳予審查並提具專業醫理見解，咸認原告所患非其所稱109年5月27日維修油壓缸搬重物跌倒事故所致，且審查意見已敘明醫理專業判斷之認定理由，是被告經參酌前開醫理見解，核定原告所患按普通傷病辦理之A處分及B處分，洵屬有據等語。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勞工保險條例
　  ⑴第33條：「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普通疾病住院診療，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普通傷害補助費或普通疾病補助費。」
　　⑵第34條第1、2項：「(第1項)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職業傷害補償費或職業病補償費。職業病種類表如附表一。(第2項)前項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之審查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⑶第35條：「普通傷害補助費及普通疾病補助費，均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半數發給，每半個月給付一次，以六個月為限。但傷病事故前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已滿一年者，增加給付六個月。」
　　⑷第36條：「職業傷害補償費及職業病補償費，均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七十發給，每半個月給付一次；如經過一年尚未痊癒者，其職業傷害或職業病補償費減為平均月投保薪資之半數，但以一年為限。」
　⒉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
　　第3條第1項：「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者，為職業傷害。」
　㈡經查:
　⒈原告為忝勳公司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其於109年5月27日20時52分許，因「下背挫傷、薦骨線性骨折」前往寶建醫院急診治療，另經大東醫院診斷「下背痛」等情，有寶建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歷、大東醫院診斷證明書等在卷可查（見原處分卷第5至6、45至85頁）；又原告向被告申請並已領取109年5月30日至110年5月6日斷續期間共130日職業傷害傷病給付乙節，亦有原告傷病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被告核給職業傷害傷病給付函文在卷可查（見原處分卷第5至39頁），兩造對於上開事實也均不爭執，應可認定屬實。再者，經被告重新審查，以原處分A核定原告所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改按普通傷病辦理，另原告溢領傷病給付8萬5,887元及核退職災自墊醫療費用1萬2,086元，應予退還；被告另以原處分B核定原告自110年9月10日至111年5月27日期間應按普通傷病辦理，傷病給付不予給付等情，有原處分A、原處分B附卷可稽（見原處分卷第247至250、261至262頁)，亦可認定為真。
  ⒉原告所受系爭傷勢無法認定係因原告「維修油壓缸搬重物跌倒受傷」所致：
　⑴證人張景閎於本院具結證稱：油壓缸頭之重量無法透過人力獨立搬運，要透過天車，油壓缸蓋與油壓缸頭是可以分離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93至194頁），核與證人劉璋具結證稱：單邊舉起油壓缸頭約30公斤，油壓缸蓋之重量約6至10公斤等語（見本院卷第198頁），大致相符，足認油壓缸頭之重量無法由人力獨立搬運，且油壓缸蓋與油壓缸頭係可分離之部件，重量不能同等看待。但查，原告於111年4月1日被告高雄市第二辦事處業務訪查時陳稱：其於109年5月27日13時15分許，在忝勳公司以雙手搬運重量「大約3、40公斤左右的油壓缸頭」時，腰背突然受傷，受傷當時我兩腳隨即下蹲並跌坐在地上等語，此有業務訪查紀錄在卷可查（見原處分卷第115頁）。惟原告於起訴時改稱其係以雙手搬運重量「20公斤左右之油壓缸頭（蓋子）」（見本院卷第17頁），又於113年8月7日本院言詞辯論時主張證人張景閎從其手中接過「油壓缸蓋」（見本院卷第194頁）；是原告所搬運之物品究竟為「油壓缸頭」或「油壓缸頭（蓋子）」，前後顯有不同，且重量更有「3、40公斤」或「20公斤」之差異，原告上開陳述前後不一，已難採信。況原告於109年5月27日前往寶建醫院急診時，入院主訴：今日下午在家自跌現尾底痛及右大腿痛，有急診護理評估單可查（見原處分卷第47頁)，更與其申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時之主張不同，故原告主張其係因「維修油壓缸搬重物跌倒受傷」等語，實難採信。
　⑵原告雖主張其於109年5月27日至寶建醫院急診時陳稱「在家自跌」係為避免忝勳公司因其職業傷害被勞動檢查等語。然查，病患就診時為使醫生正確診斷病情，實無謊稱受傷原因之理；而原告如確實係於工作中受傷，即可請領勞工保險職業傷害傷病給付，原告謊稱受傷原因係在家自行跌倒，反而可能導致其無法申請勞保給付，衡情亦無必要。況醫療機構於111年5月1日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施行前，並無應為職業災害通報之規定（見本院卷第221至222頁），故原告縱誠實告知醫生受傷之原因，亦無致忝勳公司被勞動檢查之可能，原告自無因此謊稱受傷原因之必要。至忝勳公司負責人雖曾向證人劉璋說如果沒有參加勞健保，於發生工安事故時，不要對外說明，但此係個別勞工因自身因素不參加勞健保之故，並非就忝勳公司對其他員工之強制要求乙事，亦據證人劉璋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95至197頁），是忝勳公司未要求員工於工安事故時不得對外說明應可認定。是原告陳稱為避免忝勳公司因其職業傷害被勞動檢查方稱在家自跌等語，不僅有害其申請勞保給付，也無益於忝勳公司，原告此部分主張顯與常理不符，無法採納。
　⑶原告另主張忝勳公司於勞資爭議調解時承認原告為職業災害並已簽立協議書等語。惟查，忝勳公司雖與原告於111年1月14日簽立協議書載明因原告於109年5月27日於工作過程中跌倒導致身體受傷事件達成協議等語（見本院卷第139頁），另於111年9月30日勞資爭議調解後簽訂和解書載明原告因工作中搬重物不慎受傷等語（見本院卷第19、67頁）。然忝勳公司勞保經辦人郭玉雯於111年4月1日被告高雄市第二辦事處業務訪查時陳稱：原告於109年5月27日來上班時，向公司稱他在前一天（5月26日）沿鏟車階梯爬上鏟車要從事保養工作時，疑似腰部扭傷，所以當天（000年0月00日下午）可能要請假，當時公司問他為何受傷當時未告知公司，他回答因為覺得並無大礙所以沒有告知，但回到家後才感到會痛；原告所說的「搬運重物」或「跌倒」，公司並沒有任何人目擊，無人知曉。況且油壓缸重量極重，需賴天車吊運，非以人力所能搬運，原告自述的事故當時，公司員工無人目擊，監視器螢幕畫面因事隔已久，已無法顯現，事故發生當時，原告並沒有立即通報公司主管等語，有業務訪查紀錄在卷可證（見原處分卷第89至90頁）。而忝勳公司負責人鄭士旭於112年2月20日仍向被告表示：原告於109年5月27日13時上班後，向其表示因109年5月26日受傷故需請假回家，並未提及當時有受傷，且當時有詢問與原告共同工作者4人（包含證人張景閎），均不知有原告所稱於109年5月26日受傷之情事等語，此有被告機關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查（見原處分卷第277頁）。從而，依郭玉雯、鄭士旭上開陳述，係否認原告所受系爭傷勢係在忝勳公司工作所致，則上開原告與忝勳公司簽訂之協議書或和解書雖載有原告於109年5月27日因工作受傷等內容，但是否係雙方為達成和解或協議而相互退讓之結果，並非無疑，自難以上開原告與忝勳公司簽訂之協議書或和解書認定原告所受系爭傷勢係因工作所致乙事屬實。
　⑷寶建醫院113年7月19日函雖記載:「病人黃文彥診斷『下背挫傷、薦骨線性骨折』有可能係因急性原因所造成，『腰椎滑脫』則無法判斷。病人之病症亦有可能係因從事『負重』工作所造成。」（見本院卷第179頁)，但無法證明原告系爭傷勢係因在忝勳公司內工作之原因所造成，是寶建醫院上開函文，尚無從引為有利原告認定之依據，附此說明。
　⒊綜上，原告所受系爭傷勢無法認定係因任職忝勳公司工作時所受職業傷害，故原告請求被告應依原告之申請，作成准予核付職業傷病給付及門診職災自墊醫療費用之行政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且原處分A、B並無違法，爭議審定、訴願決定遞予維持，核無不合，原告附帶訴請撤銷，亦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併予敘明。
五、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法　官 李明鴻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3,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吳  天



